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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逻辑学教科书中的几大理论缺陷
及其解决办法

石 开 贵
(四川师范大学 法学院,四川 成都 610O68)

摘要 :法 律逻辑学教科书在理论的表述上存在以下缺陷:没 有阐述外延这个概念的贯通

作用 ;没 有指出 A、 E、 I、 o四 种直言判断与八个概念的联系;对 当关系的陈述太繁琐 ;充 分条

件假言判断前后件真假组合关系中,前件假后件假 的情况下,p→q却 是真的 ,其 理 由在教科

书中没有阐述 ;也 没有指出假言判断三种形式的区别和联系;假 言推理的正确式、错误式 ,没

有作整体性叙述 ;没 有说明肯定、否定概念的逻辑学含义 ;没 有阐述正确三段论 的充分必要

条件 ;也 没有阐述三段论的七个规则与三段论格规则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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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逻辑学的理论基础是普通逻辑学 ,离开普通逻辑学的基本理论 ,法律逻辑学就没有根基。所以

学习和讲授法律逻辑学首先必须准确清晰地学习和讲授普通逻辑学的基本理论 ,在此基础上 ,运用普通

逻辑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去审视法律概念、法律条文、司法实践 ,以 提高人们学习法律、运用法律的能

力。但是 ,普通逻辑学基本理论抽象、思维方式特殊 ,往往是学习法律逻辑学的障碍 ,要克服和解决这个

问题 ,必须首先解决法律逻辑学教科书中存在的问题。

凡教科书在形式上大都采用章节形式 ,这是教科书的特点 ,也是优点 ,它 可把该 门学科的知识循序

渐进地、由浅人深地、知识板块很分明地陈述给学生 ,让学生很容易掌握前后知识的区别和联系。但是 ,

随着知识整体化的加强 ,知 识本身的综合性、渗透性越来越高 ,这种结构形式的呆板性、分割性、表层性

等缺陷日益表现出来。就法律逻辑学教科书而言 ,不少有志于促进法律逻辑学发展和完善的专家 ,为克

服该学科在教科书章节形式上的弊端 ,对知识重难点力求简要陈述 ,对前后知识的内在联系和贯通都作

了很有益的尝试。但仍然还有不少问题 ,如 对逻辑学基本概念的特殊含义的揭示 ,基本理论的简要表

述 ,讲授基本理论的方法 ,加强知识的整体性、贯通性等方面 ,需要作进一步的努力和探讨 ,具体说来体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没有阐述外延这个概念的贯通作用 ;没有指出 A、 E、 I、 O四 种直言判断与八个概念

的联系 ;对当关系的陈述太繁琐 ;在充分条件假言判断前后件真假组合关系中 ,当 前件假后件假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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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p→q却是真的 ,其理由在教科书中没有阐述 ;没有指出假言判断三种形式的区别和联系 ;对假言推
理的

·
正确式、错误式 ,没有作整体性叙述 ;没有说明肯定、否定概念的逻辑学含义 ;没 有阐述正确主段论

的充分必要条件 ;也没有阐述三段论的七个规则与三段论格的规则的关系。克服这些缺陷的方法是应
该分别在相应章节中作如下补充阐述。

- 外延这个概念在逻辑学中的贯通性作用

1.概念种类的单独概念和普遍概念就是以概念的外延为标准 ,把概念分为两大类的。单独概念反
映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事物 ,普遍概念反映二个或两个以上的事物。从数量看 ,前者外延为一 ,后者的外
延是二个以上(包括两个 )。 2.概念间的关系指概念间外延关系 ,分为相容和不相容两大类。相容关系
指概念间的外延部分或完全相同,不相容关系指概念间的外延完全不同。3.属 种概念间内涵和外延的
反变关系也与概念的外延密切相关 ,属 概念的外延大 ,种 概念的外延小。4.被定义概念的外延与定义
概念的外延必须相等。这是给概念下定义必须遵守的规则之一 ,概念的外延理论是该规则的基础。5.

划分后的子项外延之和必须与母项外延相等。这是划分必须遵守的规则之一 ,因 为划分的目的是明确
属概念的全部外延。这些都是对概念外延理论的具体作用的体现。6.直言判断中主、谓项的周延性是
指直言判断中主、谓项外延数量的断定情况 ,分周延和不周延两种情况。在直言判断中,如果一个判断
的主项或谓项的全部外延都得到断定 ,那么 ,这个判断的主项或谓项就是周延的 ;女口果没有对主项或谓
项的全部外延作断定 ,那么 ,这个判断的主项或谓项就是不周延的。可见 ,周延性的实质就是概念在判
断中其外延被断定的情况 ,是对概念外延理论的深化和展开。

二 A、 E、 I、O四种直言判断与八个概念的联系

A是全称肯定判断,E是全称否定判断,I是特称肯定判断,o是特称否定判断。A与 I是肯定判

断,E与 0是否定判断 ,I与 0是特称判断,A与 E是全称判断。只有明确这八个概念分别联系的判断

类型 ,才有利于掌握和运用直言推理的类型、规则及其相关知识。

三 对当关系的简要表述

对当关系是指主谓项相同的 A、 E、 I、 O四 种直言判断之间的真假制约关系 ,也就是著名的逻辑方

阵。教科书的陈述很繁琐 ,没有作概括性的简要表述 ,学生记忆困难 ,理解更困难。克服这一缺陷的简
要表述方法如下 :反对关系 A、 E之间的真假制约关系是 ,真定假 ,假不定 ;下反对关系 I、 O之间的真假

制约关系是 ,假定真 ,真不定 ;矛盾关系 A、 o之间 ,E、 I之间的真假制约关系是 ,真定假 ,假定真 ;差等关

系必须注意方向,从 A到 I,从 E到 0的真假制约关系是 ,真定真 ,假不定 ;相反方向从 I到 A,从 O到 E

的真假制约关系是 ,假定假 ,真不定。要特别注意除差等关系外 ,真假制约关系的一句话都包含两个方

向两层含义。如反对关系中 A与 E之间的真假制约关系 ,真定假是指 A真 E假 ,E真 A假 ;假 不定是

指 A假 ,E真假不定 ,E假则 A真假不定。其它以此类推。

四 充分条件假言判断和必要条件假言判断前后件真假组合关系中的问题 ,必须在教科书中进一

步阐述

首先看充分条件假言判断 ,当前件假后件也假的情况下 ,p→ q却是真的,教科书中没有阐述这一问

题的理由。我们除了在下面第五点中对假言判断三种形式的区别和联系作进一步解释外 ,在 此以两个
充分条件假言判断的实际例子作说明。例一 ,如果 1+1不等于 2,那么 2+3不等于 5。 这里前后件叙
述的问题现实中都不存在 ,也就是说都是假的 ,但整个判断是正确的 ;例二 ,美 国第十六任总统林肯 ,在

他的自传中说 ,我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人 ,接着用了一个充分条假言判断 :如果把我的痛苦平均分配给世
界上每一个人 ,那么 ,世界上将没有一个人脸上有笑容。这也是一个前后件都假的充分条件判断 ,但整
个判断是真的。还有这样的例子 ,如果把全世界的氢弹、原子弹全部引爆 ,其威力相当于 150亿吨 TNT
炸药 ,那么 ,整个地球表面的气温将下降到摄式零下 30度 。可见 ,充分条件假言判断的一种逻辑含义是
对事物的一种科学假设 ,或者是一种比喻 ,或者是有可能发生的事情的一种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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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假言判断三种形式的区别

正确区分不同种类的假言判断并掌握其逻辑特性 ,是复合判断的难点之一。要解决这个难题 ,学习

中一定要以” 个字为纲 :有之必然 ,无之未必不然 ;无之必不然 ,有之未必然 ;有之必然 ,无之必不然。

它们分别概括了充分条件假言判断、必要条件假言判断、充要条件假言判断的逻辑特性。前、后件的真

假关系符合有之必然 ,无之未必然 ,则充分条件假言判断是真的 ,否则是假的。前、后件的真假关系符合

无之必不然 ,有之未必然 ,则必要条件假判断是真的 ,否则是假的。同样 ,前、后件的真假关系符合有之

必然 ,无之必不然 ,充要条件假言判断是真的,否则是假的。

如果说 ,钥匙是条件 ,进 门是结果。则充分条件假言判断相当于连环锁。有任何一把锁的钥匙 ,就

有进门的结果 ,叫做有之必然 ;没有其中一把钥匙 ,未必没有进门的结果 ,叫做无之未必不然。必要条件

假言判断则相当于有几个不同锁眼、几把不同钥匙的锁 ,缺少其中任何一把钥匙 ,就一定没有进门的结

果 ,叫 做无之必不然 ;有 了其中一把钥匙 ,未必有进门的结果 ,叫 做有之未必然。充要条件假言判断相当

于仅有一把钥匙的锁。有了这把钥匙一定有进门的结果 ,叫 做有之必然 ;没这把钥匙一定没有进门的结

果 ,叫做无之必不然。

六 假言推理 ,二难推理的正确式、错误式的整体性叙述

二难推理(构 成式)丨 (破 坏式)

充分条件假言推理

|前 件
肯 定

后件
否 定

前件 |充
要条件假言推理

上图把假言推理中充分条件假言推理、必要条件假言推理、充要条件假言推理以及二难推理的正确

式和错误式完整简洁地作了表述。该图是这样读的:先看充分条件假言推理 ,按箭头方向,从
“
肯定∷概

念开始读 ,也就是从左往右读 :肯定前件肯定后件 ,否定后件否定前件。这是充分条件假言推理的两种

正确形式。再看必要条件假言推理 ,按箭头方向,从
“
否定

”
概念开始读 ,也就是从右往左读 ,否 定前件

否定后件 ,肯定后件肯定前件。这是必要条件假言推理的两种正确形式。充要条件假言推理按充分条

件假言推理或必要条件假言推理 ,箭头所指的封闭了的方向,也就是沿顺时针方向读 ,肯定前件肯定后

件 ,否定后件否定前件 ,否定前件否定后件 ,肯定后件肯定前件。这是充要条件假言推理的四种正确式。

二难推理的构成式实质是充分条件假言推理的肯定前件肯定后件式 ,二难推理的破坏式实质是充分条

件假言推理的否定后件否定前件式。

该图有如下几个好处 ,一是简洁、明了、整体性地把假言推理和二难推理的有关规则表示出来 ,一 目

了然。二是对充分条件假言推理、必要条件假言推理、充要条件假言推理之间的关系 ,以及充分条件假

言推理与二难推理之间的关系作了完整的、联系式的表述。这就是说充分条件假言推理的正确式是必

要条件假言推理的错误式 ;必要条件假言推理的正确式是充分条件假言推理的错误式。也可以说充分

条件假言推理的错误式是必要条件假言推理的正确式 ;必要条件假言推理的错误式是充分条件假言推

理的正确式。还有 ,充要条件假言推理的正确式是充分条件假言推理的正确式加必要条件假言推理的

正确式 ,当然也可以说充要条件假言推理的正确式是充分条件假言推理的正确式加充分条件假言推理

的错误式 ,或必要条件假言推理的正确式加必要条件假言推理的错误式。另外 ,从图上不难看出二难推

理实际上是充分条件假言推理在特殊情况下的运用。第三个好处是 ,有利于学生学会掌握和运用如何

处理复杂问题与简单问题的辩证关系 ,有些复杂的问题一定要从简单角度去升华把握 ;有些简单问题一

定要发散到复杂问题中去。该图也便于学生记忆 ,便于学生化繁为简进行整体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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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肯定和否定概念在逻辑学中的涵义

不同的研究对象是区分不同学科的重要标志之一。反映到概念上表现为每门学科都有其特定的范

畴 ,后者叫该学科的专门用语、基本概念。用通俗的语言说就是术语。确定一个概念是否为某门学科的

专门用语 ,我认为有两个标准。1.在某门学科中使用 ,在其他学科中一般不使用的、具有特定涵义的并

集中体现了该学科基本理论的概念 ,就是这门学科的专门用语 ,特定范畴。例如 ,唯 物主义、辩证法、对

立统一、否定之否定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专业用语。声学、光学、电学、力学是物理学的术语。2.在 某

门学科中使用 ,在其他学科中也使用的概念 ,其涵义在该门学科中与其他学科中完全不同 ,或者具有共

同的涵义外 ,还具有该门学科特定的涵义 ,那么 ,这类概念也是这门学科的特定术语。要区别不同学科

的研究对象 ,从而准确深刻地把握一门学科的基本理论并运用它正确指导实践 ,必须严格区分不同学科

的专门用语 ,特别是第二种情况的专门用语。因为它容易造成人们思维对象的似是而非 ,甚至混乱。肯

定和否定这两个概念就属于第二种情况的概念。马克思主义哲学 ,语 言学、普通逻辑都在使用它们 ,但

其涵义或完全不同,或不完全相同。马克思主义哲学否定之否定规律中的肯定是保持事物存在的因素。

否定是促使事物灭亡的因素。新事物对旧事物的否定是扬弃 ,即 既克服又保留,克服旧事物的消极因

素 ,保 留旧事物的积极因素 ,增加旧事物不能容纳的新内容 ,从而达到事物的自我完善自我发展。语言

学中,肯定指承认事物的存在或事物的真实性。在肯定句中,肯定一般用
“
是

”
表示。否定是否认事物

的存在或事物的真实性。在否定句中,否定一般用
“
不是

”
表示。肯定和否定概念在普通逻辑中多处使

用。例如 ,判断的种类有肯定判断和否定判断之分 ;复合推理中,不相容选言推理有肯定否定式、否定肯

定式 ;相容选言推理有否定肯定式 ;充分条件假言判断有肯定前件式、否定后件式 ;必要条件假言判断推

理有否定前件式、肯定后件式。这些肯定和否定概念的涵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肯定和否定概念的涵

义完全不同。与语言学中的肯定和否定概念的涵义既密切联系 ,又有不同之处。普通逻辑的肯定判断、

否定判断与语言学中的肯定句、否定句 ,其肯定和否定概念具有完全相同的涵义 ,都分别用判断词
“
是

”

和
“
不是

”
表示。各种复合推理形式中的肯定和否定概念 ,其涵义有相同之处 ,即 都具有承认还是不承

认事物的存在或事物的真实性的涵义 ,都涉及句子的联项
“
是

”
与

“
不是

”
,但却有极其重要的区别。请

看下面的几个复合推理。

他的籍贯或者不是北京,或 者不是上海 ;他 的籍贯是北京;所 以,他 的籍贯不是上海。

中华儿女要么通过改革雄踞东方 ,要 么墨守成规永落人后 ;中 华儿女要通过改革雄踞东方;所

以中华儿女不墨守成规永落人后。

通过以上两个例子的分析 ,不难看出,普通逻辑的假言判断推理形式和选言推理形式中的肯定和否

定概念的涵义有严格的区别 ,与语言学中这些概念的涵义不完全相同,有它自身特定的内涵。概括起来

说 ,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有关复合推理形式中,所谓肯定指第二个前提和结论的判断的联项或谓词与第一个前提中相

应肢判断的联项或谓词相同 ,即第一个、第二个前提和结论的联项都为
“
是

”
,或都为

“
不是

”
,或谓词都

是同一个概念。

2.在有关复合推理形式中,所谓否定指第二个前提和结论的判断的联项与第一个前提相应肢判断

的联项相反 ,即第一个前提肢判断的联项为
“
是

”
,第二个前提和结论判断的联项为

“
不是

”
;或第一个前

提肢判断的联项为
“
不是

”
,第 二个前提和结论判断的联项为

“
是

”
。这是否定概念的一种涵义。否定概

念的另一种涵义是 ,第二个前提和结论的谓词与第一个前提相应肢判断的谓词是矛盾关系概念 ,也就

说 ,如果第一个前提肢判断的谓词是正概念 ,那么 ,第二个前提和结论的谓词是负概念 ;第一个前提肢判

断的谓词是负概念 ,则 第二个前提和结论的判断的谓词必定是正概念。

3.在 有关复合推理形式中,肯定和否定概念 ,还严格规定着判断的逻辑顺序。例如 ,充分条件假言

推理的肯定前件式 ,指第二个前提肯定第一个前提的前件 ,结论肯定第一个前提的后件 ;否定后件式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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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前提否定第一个前提的后件 ,结论否定第一个前提的前件。必要条件假言推理的否定前件式 ,指

第二个前提否定第一个前提的前件 ,结论否定第一个前提的后件 ;肯定后件式指第二个前提肯定第一个

前提的后件 ,结论肯定第一个前提的前件。相容选言推理的否定肯定式规定了只允许第二个前提否定

第一个前提中的一个或几个选言肢 ,结论肯定余下的肢判断。必须严格遵守推理形式中肯定和否定的

逻辑顺序 ,才能保证推理的正确。违反逻辑顺序 ,则是错误的推理。

八 正确三段论的充分必要条件

判断一个错误三段论容易 ,凡是违背三段论七个规则中的任何一个规则的三段论就是错误的三段

论。违反三段论七个规则中的任何一个规则 ,是一个错误三段论的充分必要条件。

判断一个三段论是正确的 ,比判断一个错误三段论相应较难。一个正确的三段论必须同时遵守三

段论的七个规则。三段论七个规则中的任何一个规则都是保证一个三段论正确的必要条件 ,既 不是充

分条件 ,更不是充要条件。一个正确三段论的充分必要条件是同时遵守三段论的七个规则 ,所 以,当 我

们要对一个三段论作出正确判断 ,必须逐一考察它是否遵守了三段论七个规则中的每一个规则。只有

正确认识和掌握这一基本原则 ,才能真正理解和正确运用三段论的七个规则。

九 三段论的七个规则与三段论格的规则的关系

三段论格的规则与三段论七个规则有着密切的关系 ,它是三段论七个规则中有关规则在不同的三

段论的格中得到贯彻执行的保证 ,或者说三段论格的规则与三段论七个规则在实质上是一致的。例如 ,

三段论第一格的规则 :小前提是肯定的;大前提是全称的。因为第一格中项在大前提的主项位置 ,全称

判断的主项周延 ,可见 ,这一规则是为了保证中项周延一次。这里并没有规定大前提是全称肯定判断还

是全称否定判断 ,为 了避免出现两个否定判断作前提 ,所 以,才作出了小前提是肯定判断的规定。这一

规定显然是为了贯彻执行三段论七个规则之一的两个否定判断作前提推不出必然性的结论。又如 ,三

段论第二格的规则 :前 提中有一个否定判断 ;大前提是全称判断。由于第二格的中项在两个前提的谓项

位置 ,根据直言判断主谓项的周延性理论 ,否定判断的谓项周延。可见 ,这一规则也是为了保证中项在

前提中至少周延一次。三段论第二格的大项在大前提的主项位置 ,大项在前提中周延。再根据三段论

七个规则之一前提中有个否定判断 ,结论必然是否定判断 ,结论的谓项是大项。这样就不会违背三段论

规则 :前提中不周延的项在结论中不得周延。再如 ,三段论第三格的规则 :小前提是肯定的 ;结论是特称

的。小前提是肯定判断 ,这就是说小项在前提中不周延 ,因 为特称判断的主项不周延 ,这就必然遵守三

段论的七个规则之一前提中不周延的项 ,在结论中不得周延。同理 ,第 四格的规则也是为了保证三段论

七个规则的贯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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